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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颂歌 礼赞华诞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主题合唱汇演

本报讯（记者 王欣）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9 月 28 日上午，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举办了“忠诚颂歌、礼
赞华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主题合唱汇演。来自全市公安机关 9 个
单位的合唱团、呼和浩特公安乌兰牧骑，
300 余名表演者参加演出。自治区公安厅
党委委员、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牛芳泽出席活动。

主题汇演在《强警有我》大合唱中拉
开帷幕，此次汇演分“历史回顾、忠诚铸
就”“时代强音、忠诚传承”“未来展望、忠
诚永续”三个篇章，以合唱为主要表现形
式，融入“从警荣誉纪念章”颁发仪式，展
示了广大民辅警牢记宗旨、忠诚履职、顽
强拼搏、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感人事
迹，共同唱出首府公安对祖国 75 周岁华诞
的深情祝福，表达了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首府新篇章保驾护航的坚定决心。

《星光在肩》《满腔热血铸忠诚》《赞
歌》……一曲曲慷慨激昂的旋律唱出了人
民警察“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的铮铮誓言，生动展示了首府
公安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
岗位建功，坚定扛牢“走在前、做表率”的

使命担当。
《走向复兴》《在灿烂的阳光下》《共筑

中国梦》……唱出了首府公安民辅警对党

和祖国的一片丹心、一腔赤诚，抒发出对
祖国 75 周岁华诞的深情祝福，寄托着为公
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表达出护航

首府繁荣发展的满腔热情。
在从警荣誉纪念章颁发仪式上，市

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何青海为从
警 40 年、35 年、30 年的民警颁发从警荣
誉纪念章，为每一位投身警营的战友定
格一份庄重的仪式感、荣誉感、归属感。
老民警们表示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再
立新功。

整场活动精彩纷呈、高潮迭起，鼓舞
人心、催人奋进，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
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最后，在全
场齐唱《中国人民警察警歌》的震撼氛围
中，演出落下帷幕。

此次主题汇演是对首府公安顽强拼
搏、昂扬向上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现，
各参赛队伍无论从曲目选择、服装呈现还
是队形编排上都做了精心的准备，为观众
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经
过激烈角逐和评委裁定，督察审计信访支
队代表队获得一等奖；新城区公安分局、
赛罕区公安分局代表队获得二等奖；交管
支队、政工联队、和林县公安局获得三等
奖；回民区公安分局、玉泉区公安公局、治
安管理支队分别获得最佳组织奖、最佳创
意奖、最佳风采奖。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10月1日施行

着力解决我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突出问题
本报记者●金丽

保障妇女权益 解决突出问题
《实施办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规范指引下，由过去的9章48条增
加至10章70条，修订工作充分体现上位法的
立法精神，又立足自治区实际，呈现新变化、
新亮点，着力解决我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
突出问题：

坚持党政主导的保障妇女权益工作机
制——《实施办法》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责任机制。明确旗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妇女权益保障所需经
费列入本级预算，规定开展性别平等评估和
建立健全性别统计调查发布制度，为贯彻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了具体落实举措。

坚持回应社会关切，着力解决促进妇女
全面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进一步强化
妇女政治权利的保障，夯实妇女劳动和社会
保障权益，鼓励开展生育关怀服务，为女性生
育后的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坚持强化可操作性，突出解决妇女维权
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问题——强化妇女人身和
人格权益的保障，强化妇女财产权益的保障，
强化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

坚持压实主体责任，形成保护妇女合法
权益的强大合力——强调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为妇女终身学习创造条件，进一
步明确法律救济和法律责任。

全方位保障妇女就业权益
《实施办法》第五章从我区妇女劳动和

社会保障权益方面明确了就业性别歧视的主
要情形，明确保障女职工工作期间福利待遇，

为女性生育后的职业发展创造有力条件。为
增强新形势下对妇女就业的全方位保护，我
区人社部门将加大对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发展
的保障力度，促进妇女充分就业创业，依法保
障女职工劳动权益。

进一步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在落实就
业优惠政策时充分考虑到消除就业性别歧
视，修订《内蒙古自治区就业促进条例》，规定

“用人单位依法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的义务，
不得以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相貌、身
高、户籍、婚姻状况、传染病原携带者等与劳
动岗位无关的因素为由，对劳动者给予不平
等待遇，妇女依法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
利。”

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持续开展贯
穿全年的“人社工作全领域、劳动用工全链
条”劳动监察执法行动，依法纠正各类企业和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管理、社会保
险、女职工产假、哺乳时间、工时休假等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规范人力资源服务活
动，依法履行监管责任，排查化解突出矛盾，
调动广大女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消
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
为市场主体招用工和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就业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着力服务保障妇女财产权益
《实施办法》第六章在财产权益保障方

面主要增加了农村牧区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
的保护措施。按照维护广大妇女土地承包权
益的职能要求，自治区农牧厅以“服务+维
权”理念，紧紧围绕落实土地承包政策努力维

护农村牧区妇女土地承包的合法权益。
畅通妇女维权渠道。向社会公开咨询

及投诉电话，确保农牧民群众包括农村牧区
妇女能够方便地提出问题、反映困难和投诉
情况，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努力为妇女纾困解
忧；组织各盟市旗县农牧部门全方位、多层次
地宣传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推动法律、
政策知识进村入户，依法维护妇女土地承包
权益。

扎实做好确权工作。土地承包经营权
是农村牧区妇女最重要的生活保障和财产权
利，也是一项基础性权利，受传统观念影响，
农村牧区妇女因婚姻关系、户籍等发生变动，
在土地利益分配上被排斥的现象时有发生。
按照农业农村部安排部署，我区历时 5 年基
本完成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通过共有人登记等方法，确保农村牧
区妇女“证上有名、名下有权”，从源头上维护
农村牧区妇女土地权益。

开展土地延包试点。全区农牧部门积
极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
试点。在延包试点中积极探索跨村组的离婚
妇女外嫁女等特殊群体承包地延包路径，解
决了部分妇女在二轮承包时无地少地的问
题，并按照国家要求，在土地延包过程中切实
防止妇女承包土地“两头空”“两头占”。

保障妇女人身和人格权益
《实施办法》第三章对妇女人身和人格

权益提供了保障，其中扩展了性骚扰防范范
围，细化了妇女在网络空间合法权益的保护，
新增了离婚时家务劳动经济补偿规定等。自

治区高院审委会专职委员郝力表示，全区法
院将立足审判职能，全面严格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及我区《实施办法》，
依法处理涉及妇女权益案件，确保妇女合法
权益。

妥善审理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等涉妇
女权益案件，严格依法认定性骚扰行为，对
于构成性骚扰侵权行为的，依法判决侵权人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此类案件中，对性
骚扰具有防范主体责任的用人单位、学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及公共场所、娱乐场所
的经营者等，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及实施办法规定的相关职责及
义务而造成性骚扰行为后果的，也依法判令
其承担相应责任。人民法院将通过裁判的
方式指引、评价、教育、强制各类性骚扰防范
主体积极履责，减少和避免性骚扰侵权行为
的发生，发挥司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职能
作用。

《实施办法》对于妇女在网络空间合法
权益方面更加细化了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者和网络运营者的法律责任，妇女在网络上
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
者及运营者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

离婚时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再次进行了完善性
的规定，此次《实施办法》中增加了女方因抚
养教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负
担较多家庭劳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
补偿，体现了法律尊重家务劳动的价值，保
护家庭生活中承担主要家庭劳务妇女的合
法权益。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于2023年1月1日正式施行后，我区启动《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24年7月25日，《实施办法》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11

次会议审议通过。9月26日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宣布：《实施办法》于10月1日起施行。

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芳，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塔娜，自治区人社厅二

级巡视员贺峰，自治区农牧厅二级巡视员郑艳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郝力，在发布会上分别就《实施办法》的主要

内容和结合各自职能职责开展相关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